
教研类项目结项鉴定工作流程

校级项目：学部（学院）按照教

务部制定的结项要求和评审原则

对本单位申请鉴定的项目进行初

评，并对鉴定结果进行公示

教务部根据教育行政部门或学校工作安排发布结项鉴定通知

相关项目负责人按照要求提交结项材料，报送学部（学院）

公示期满后，各学部（学院）将

初评结果和评审工作报告报送教

务部

省级项目：学部（学院）按照省级

教育行政部门制定的结项要求和

评审原则对本单位申请鉴定的项

目进行初评

学部（学院）将初评结果和结项材

料报送教务部

教务部汇总申请鉴定项目信息及

材料，组织鉴定评审，发布校级

项目鉴定结果红头文件

教务部按照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要

求汇总申请鉴定项目信息及材料，

组织鉴定评审、报送结项材料


